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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21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发布，进一步明确在新型基础设施、

城市治理、民生服务等方面的发展目标和时间节点，为智慧城市建设指

明方向。2019 年 4 月，重庆市政府第 45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重庆市新

型智慧城市建设方案（2019—2022 年）》，提出“到 2022 年，实现智慧生

活全民共享、城市治理全网覆盖、政务协同全渝通办、生态宜居全域美

丽、产业提质全面融合、基础设施全城互联，成为全国大数据智能化应

用示范城市”。 

公共建筑是城市建设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智慧建筑是建设智慧城

市的核心组成部分。结合“两江四岸”治理提升范围，为进一步指导各区

县（自治县）科学实施智慧建筑建设实施工作，合理判定建设成效，加

强城市建筑的运维能力，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

内外有关规范、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重庆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委员会组织编制了《重庆市公共建筑物联网监测技术导则》。本导则

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2.主要术语；3.基本规定；4.公共安全监测系统；

5.建筑设备监测系统；6.建筑环境监测系统；7.结构监测系统；8.监测设

备技术要求；9.数据管理与安全。 

本导则由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组织编制和管理，由重庆市

设计院有限公司负责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反馈至重庆

市设计院有限公司（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人和街 31 号，电话及传真：023-

68591052、023-63856935，邮箱：46473430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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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加强城市公共建筑管理，提高城市公共建筑运营维护水平，及时

发现建筑物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促进物联网在城市建设中的应用和发

展，推动重庆市智慧城市建设，特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用于指导重庆市新建、扩建和改建工程中公共建筑的物联网

监测系统及设施建设维护。 

1.0.3 公共建筑物联网监测系统要满足系统现代化、信息化的要求，同时

还要综合考虑技术的成熟度、可靠性、适用性和安全性，做到经济合理、

安全可靠。 

1.0.4 公共建筑物联网建设除应符合本导则外，还应符合国家及重庆市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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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术语 

2.0.1 公共建筑物联网监测系统 Internet of things monitoring system for 

public building  

公共建筑物联网监测系统是指通过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

将公共建筑内监测设备与网络相连接，物体通过信息传播媒介进行信息

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管等功能。 

2.0.2 物联网共性平台 Internet of things common platform 

汇聚政府存量数据、社会开放数据、物联网监测数据，并对此进行

综合利用，提供城市数字孪生、智能运营等服务，实现城市公共安全、

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的智能化体系。 

2.0.3 物联网感知设备 Internet of things sensing device  

物联网中，实现感知数据采集并向网络层发送数据，担负着数据采

集、初步处理、加密、传输等功能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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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公共建筑监测系统架构应包括设备层、网络层和平台层三个部分，

如图 3.0.1 所示。系统管理平台应与两江四岸物联网共性平台进行数据共

享，且应提供验收版本的监测设备平面点位图，包含实际设备编号等信

息。 

 

图 3.0.1 公共建筑监测系统架构图  

3.0.2 公共建筑监测系统监测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公共安全监测、建筑设备

监测、建筑环境监测及结构监测等。 

3.0.3 公共建筑监测系统应按建筑用途、结构形式、安全等级综合分析建

筑特点，结合人流量、使用场景等选用配套设备和主要技术指标。 

3.0.4 公共建筑监测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专项监测方案。监测方案应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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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收集与分析、监测目标、监测内容、监测方法、监测设备、监测数据

管理、信息平台建设、运营维护及投资估算等内容。监测内容应全面、

完整，可视经济可行性，按轻重缓急合理分期建设。 

3.0.5 公共建筑物联网监测系统的数据交付、管理及应用应满足重庆市

CIM 相关数据标准。用于数据记录的数据库系统和软件系统宜采用云存

储形式，以便实现系统的冗余和备份，保证系统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3.0.6 公共建筑监测数据、监测仪器校准数据和维护信息应纳入到智慧城

市管理平台分析与管理。当监测发现公共安全、建筑设备安全、环境安

全（空气污染、气体泄漏等）、结构安全（沉降、坍塌等）等隐患时，监

测信息应上传至两江四岸物联网共性平台。 

3.0.7 监测设备应增加 RFID 等电子标签识别技术，结合地理信息技术，

实现监测设备的可视化管理。 

3.0.8 监测设备应根据不同情况满足防尘、防水、防晒、防雷等要求，外

壳防护等级应符合《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GB/T 4208 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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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共安全监测系统 

4.1 一般规定 

4.1.1 运用现代科学物联网技术，构建公共安全监测物联网来感知公共建

筑内部人流、车流以及公共财产等，及时排查公共安全隐患。 

4.1.2 公共安全监测主要指建筑内部活动的监测，包括人员活动、车辆活

动、设施设备等。 

4.1.3 公共安全监测系统应根据建筑物的使用功能、规模与性质、防护等

级、管理要求等因素进行设计。 

4.1.4 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GB 50348

及地方标准规范的有关规定，对有特殊要求的建筑还应满足相应的国家

及地方的规范标准要求。 

4.1.5 公共安全的物联网监测设备应包括身份识别设备、空间感知设备、

图像感知设备、卫生防疫等其它感知设备。 

4.1.6 在文化、博物馆、观演、会展、体育场等大型场馆内因人流较大，

且出入人员复杂，应具备防爆安全监测、人流量监测。 

4.1.7 公共建筑内有保密要求的场景应具备屏蔽或防窃听窃视的监测。 

4.1.8 特殊事件期间，所有公共建筑主要通道或区位应具备相应的卫生防

疫监测能力。 

4.1.9 除特殊要求外，一般公共建筑应按表 4.1.9 的规定配置公共安全监

测系统。 

表 4.1.9 一般公共建筑公共安全监测系统配置表  

公共安全监测系统 

公共建筑类型 身份识别监测 空间感知监测 图像感知监测 

办公建筑    

商业建筑    

旅游建筑    

文化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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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建筑    

科研建筑    

医疗建筑    

体育建筑    

通信建筑    

交通建筑    

其它建筑    

注：—应配置；—宜配置；—可配置 

 

4.2 监测点位 

4.2.1 身份识别监测点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有身份识别需求的公共建筑，应在建筑物出入口位置设置身份识

别设备。 

2 设备间、储藏室等重要物资存放区域的空间，应在出入口设置身

份识别设备。 

3 科研建筑、医疗建筑等重要公共建筑，应在各楼层、区域之间设

置身份识别设备。 

4.2.2 空间感知监测点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在公共建筑红线上可设置空间感知设备，以便及时定位非法入侵、

逃逸等行为。 

2 针对古建筑、博物馆、实验室等有贵重财产的建筑空间宜设置空

间感知设备。 

3 公共建筑车位可设置空间感知设备，并连接停车管理系统进行实

时管理。 

4.2.3 图像感知监测点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建筑物出入口应设置高清监控摄像机，并对建筑物环境进行监控

覆盖。 

2 在对外服务办事窗口、服务台等对外区域应在每个窗口设置 1 个

图像感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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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古建筑、博物馆、实验室等有贵重财产的空间应设置图像感知设

备进行监控覆盖。 

4 停车场、车库、电梯等公共区域宜设置图像感知设备，并进行监

控覆盖。 

 

4.3 监测方式与设备 

4.3.1 身份识别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员身份识别设备包括具有人脸识别、指纹识别、虹膜识别、身

份卡识别等功能的门禁系统或摄像头。车辆身份识别设备主要有具有车

牌识别的摄像头。设备选用应符合国家信息数据安全相关规定。 

2 身份识别设备宜参考以下执行： 

1） 身份识别设备选择应根据感知范围、管理权限和运营要求等确

定。 

2） 设备的信息识别响应时间应小于 1 秒。 

3） 门禁系统应具有人工主动开关方式。 

4.3.2 空间感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员空间感知设备包含电子围栏、红外对射、振动光缆、可见光

视频周界防范等设施系统。发生侵入行为，产生报警信号，并显示报警

位置。 

2 实验室、博物馆等重要区域宜通过具有空间感知功能的身份卡、

手机信令、覆盖全部空间的红外对射等设施设备进行人员实时定位。此

类设施系统应具有实时轨迹记录、存档等功能。 

3 车辆空间感知设备包括出入闸口、车位地磁感应等设施设备。 

4.3.3 图像感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图像感知设备包含了公共建筑内外的视频监控。 

2 图像感知设备宜参考以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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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摄像机应根据监控场景选择设备技术参数，包括分辨率、防护等

级等。 

2） 建筑物入口设置的高清监控摄像机，摄像机像素不低于 200 万

像素。 

3） 在出入口、通道等重要位置的监控设备应具有良好的抗强光能

力。 

4） 在对外服务办事窗口、服务台等对外区域的监控设备应具有拾

音监控功能，提供音视频同步录制和回放功能。 

5） 多层及高层以上公共建筑宜配置高空抛物监控摄像机。 

 

4.4 监测设备安装 

4.4.1 摄像机设在通道正前方，水平方向偏转角度<15°。 

4.4.2 摄像机安装应具有一定俯视角度，避免被遮挡，垂直方向俯视角度

α=10°±3°。 

4.4.3 摄像机镜头应选择在空旷、无遮挡的位置安装。 

 

4.5 监测技术其它要求 

4.5.1 出入口控制系统等应具有与消防联动的功能。 

4.5.2 室外设备的供电、信号等需要在室外进行汇集，应用专用的防水箱

进行端接。端接箱内部安装架的设计充分考虑设备的安装位置，同时具

有防雷、防雨、防尘、防高温、防盗等功能。 

4.5.3 公共安全监测设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1 视频监控系统所含主要硬件设备寿命基本要求为 3 年。 

2 出入口控制系统所含主要硬件设备寿命基本要求为 3 年。 

3 入侵防盗类探测器使用寿命基本要求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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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设备监测系统 

5.1 一般规定 

5.1.1 运用物联网技术监测建筑设备的各项指标，监控建筑设备的运行和

对建筑能耗的影响。 

5.1.2 建筑设备监测系统主要包括暖通空调设施、给排水设施、供配电设

施、公共照明、电梯扶梯等建筑设备运行数据监测与能耗监测等。 

5.1.3 建筑设备监测系统应根据监测范围和设备运行管理要求等因素进

行设计，并符合下列要求： 

1 具备监测建筑设备运行维护数据功能； 

2 具备在建筑设备故障时报警和定位功能； 

3 具备远程重启、时间校准等功能； 

5.1.4 系统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JGJ/T 334、《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 以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GB 50189、《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 的有关规定。 

5.1.5 能耗监测应具备能源消耗数据计量、记录、存储、统计与分析功能

等。 

5.1.6 除特殊要求外，一般公共建筑应按表 5.1.6 的规定配置建筑设备监

测系统。 

表 5.1.6 一般公共建筑设备监测系统配置表  

建筑设备监测系统 

公共建筑

类型 

暖通空调 

监测 

给排水设施

监测 

供配电设

施监测 

公共照明 

监测 

电梯扶梯 

监测 
能耗监测 

办公建筑      ● 

商业建筑       

旅游建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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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筑       

教育建筑      ● 

科研建筑       

医疗建筑       

体育建筑      ● 

通信建筑       

交通建筑       

其它建筑       

注：—应配置；—宜配置；—可配置 

 

5.2 监测点位 

5.2.1 监测点位的位置、空间尺度应根据公共建筑类型、地理环境、设计

要求、使用功能及监测目的确定。 

5.2.2 建筑设备监测宜覆盖暖通空调、给排水、供配电、公共照明、电梯

扶梯等主要机电设备和系统。 

5.2.3 能耗监测宜设置在通风、供排水、供配电、燃气、供热供冷等主要

通道上。 

5.2.4 重点或特殊需求区域应按照要求进行监测点位布置或增加监测点

位布置。 

 

5.3 监测方式与设备 

5.3.1 系统监测应支持接口开放，宜建立分布式控制网络。 

5.3.2 对于自成控制体系方式的专项设备监测，如电梯等，宜采用标准通

信接口的方式接入管理。 

5.3.3 暖通空调设备监测内容主要包括温度、湿度、空气流速、室内空气

质量等，可选设备包括温湿度传感器、风速风压传感器、压差传感器、

空气质量传感器、可吸入颗粒物传感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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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给排水设备监测内容主要包括建筑物使用水的水位、水量、水质监

测，可选设备包括液位传感器、流量计、水质监测传感器等。 

5.3.5 供配电设备监测内容主要包括建筑物用电设备的电流、电压监测，

可选设备包括电流传感器、电压传感器等。 

5.3.6 公共照明设备监测内容主要为室内外照度等。监测设备包括照度传

感器、环境光传感器等。 

5.3.7 电梯扶梯设备监测内容主要为电梯扶梯运行的层位、速度、人员感

知等。监测设备包括位置传感器、速度传感器、人体感知传感器等。 

5.3.8 能耗监测内容主要包括水量、电量、燃气量、集中供热耗热量、集

中供冷耗冷量等，监测设备包括智能远程水表、智能远程电表、智能远

程气表、冷热量表等。表具应选用具有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的产品，

以保证设备质量。 

 

5.4 监测设备安装 

5.4.1 监测设备的安装应符合监测要求和被监测设施的工艺要求，安装牢

固，位置合理，整体布局不影响和干扰所监测设施的正常运行。 

5.4.2 监测设备安装位置应根据空间特性、监测类型等选取最佳监测点位，

并合理设置相关检修通道，方便后期维护。 

5.4.3 设备安装完成后应进行调试并测定静态初始值。 

5.4.4 仪器设备的信号传输不具备线缆传输条件时，考虑无线信号传输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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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监测技术其它要求 

5.5.1 能耗仪表中，法律法规规定需要进行强制检验的，应在进场前进行

强制检验。机电设施的监测设备安装后、使用前应进行校准，使用过程

中应进行定期校准，确保监测数据的可靠。 

5.5.2 建筑设备监测设备使用寿命应满足以下要求： 

1 监测所需的温度、湿度、空气流速、照度等传感器使用寿命基本

要求为 3 年。 

2 室内空气品质监测所需的二氧化碳、甲醛等传感器使用寿命基本

要求为 5 年。 

3 能耗监测的远传表具使用寿命基本要求为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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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筑环境监测系统 

6.1 一般规定 

6.1.1 运用物联网技术检测环境参数，观察分析其变化和对环境及人员生

产活动影响。 

6.1.2 公共建筑环境监测主要指建筑室内环境及建筑周边环境监测，包括：

热湿环境、水环境、声环境、放射性环境、空气品质等。 

6.1.3 建筑环境监测系统应根据建筑物的规模与性质、室外环境、使用需

求及绿建要求等因素进行设计。 

6.1.4 系统设计应符合《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18883、《民用建筑工程

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

规范》GB 50736、《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水环境监测规范》SL219、

《核辐射环境质量评价一般规定》GB 11215 和地方政府相关要求，并结

合长期数据积累提出与建筑环境舒适性、安全性、适用性相应的限值要

求和预警值。 

6.1.5 建筑环境监测设备应包括热湿环境监测设备、水环境监测设备、声

环境监测设备、放射性环境监测设备、空气品质监测设备等。 

6.1.6 建筑环境监测数据应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且数据应由具有

计量认证资格的检测机构审定。 

6.1.7 科研建筑、医疗建筑等应设置环境放射性污染强度、污染物排放浓

度等监测。 

6.1.8 采用集中空调且人员生产活动频繁的场所，应对新风量进行监测，

检测值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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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736 的有关规定。 

6.1.9 旅游、文化建筑应对游客安全、地质遗迹损毁事件、地质灾害、火

灾，以及可能对历史遗迹造成威胁的环境变化进行监测。 

6.1.10 除特殊要求外，一般公共建筑应按表 6.1.10 的规定配置建筑环境

监测系统。 

表 6.1.10 一般公共建筑环境监测系统配置表  

建筑环境监测系统 

公共建筑类型 
热湿环境 

监测 

水环境 

监测 

声环境 

监测 

放射性环境

监测 

空气品质 

监测 

办公建筑      

商业建筑      

旅游建筑      

文化建筑      

教育建筑      

科研建筑      

医疗建筑      

体育建筑      

通信建筑      

交通建筑      

其他建筑      

注：—应配置；—宜配置；—可配置 

 

6.2 监测点位及监测指标 

6.2.1 建筑环境监测点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监测点位的位置、空间尺度应根据公共建筑类型、地理环境、设

计要求、使用功能及监测目的确定。 

2 重点或特殊需求区域应增加监测点位布置或增加设置视频监控。 

3 监测点位周围环境状况相对稳定，安全和防火措施有保障。 

4 监测点位附近无电磁干扰，周围有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通信线

路容易安装和检修。 

6.2.2 热湿环境监测点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监测点位数量应根据监测室内面积大小和现场情况而确定、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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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正确反映各监测环境的水平。 

2 监测点位应避开通风道和通风口，离墙的距离应大于 0.5m，距楼

地面高度 0.8～1.5m。 

6.2.3 水环境监测点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蓄水池、污水池等位置应配置水环境监测设备。 

2 在建筑易积水区域应配置积水液位监测设备。 

3 监测点位（断面）应避开死水区、回水区、排污口，选择水流平稳

的位置。 

6.2.3 声环境监测点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声环境监测点位应距墙面和其他反射面至少 1m，距窗约 1.5m。 

6.2.4 放射性环境监测点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监测点位应设置在辐射源附近的固定哨位、值班位置及人员活动的

场所，且距地面 0.5m、1.0m、1.7m 三个部位。 

6.2.5 空气品质监测点位应避开通风道和通风口，离墙距离应大于 0.5m，

距楼地面高度 0.8～1.5m。 

 

6.3 监测方式与设备 

6.3.1 热湿环境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热湿环境监测内容主要包括温度、相对湿度、空气流速等，可选设

备包括温湿度传感器、风速风压传感器等。 

6.3.2 水环境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水环境监测内容主要包括建筑物使用水的水位、水量、水质监测，

以及实验室等特殊公共建筑排放水的污染物浓度等监测。 

水环境监测设备包括液位传感器、流量计、水质监测传感器等。 

6.3.3 声环境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声环境监测内容主要为室内环境噪声值。监测设备主要有声波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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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环境噪声自动监测仪等。 

6.3.4 放射性环境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放射性环境监测内容主要为公众暴露的放射性元素或放射性物质的

放射性强度等。监测设备包括放射性同位素传感器。 

6.3.5 空气质量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室内空气质量监测内容包括影响环境舒适度（如新风量、二氧化碳

等），影响人员安全（如一氧化碳、可入肺颗粒物），以及其他气体。监测

设备主要为智能包括空气质量监测仪、可吸入颗粒物监测仪等。 

 

6.4 监测设备安装 

6.4.1 监测设备安装应满足相关园林、环境设计，合理设置相关检修通道，

不得影响场地绿化及建筑外立面设计。 

6.4.2 环境监测设备安装位置应根据空间特性、监测类型等选取监测点位，

应能直接反映建筑内部各项环境参数，以便超越正常值时及时做出反应。 

6.4.3 设备安装完成后应进行调试并测定静态初始值。 

 

6.5 监测技术其他要求 

6.5.1 环境监测设备安装后、使用前应进行校准，使用过程中应进行定期

校准，确保监测数据的可靠。 

6.5.2 建筑环境监测设备使用寿命应满足以下要求： 

1 热湿、光声、放射性环境监测所需的温度、湿度、空气流速、照

度、噪声、放射性强度等传感器使用寿命基本要求为 3 年。 

2 室内空气品质监测所需的二氧化碳、甲醛等传感器，能耗监测所

需的智能计量表和采集器，使用寿命基本要求为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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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构监测系统 

7.1 一般规定 

7.1.1 运用物联网技术测定建筑的各项结构监测数据，观察、分析环境、

人员生产活动等对结构的影响，排查结构隐患，保障建筑结构安全。 

7.1.2 深基础建筑、高层或超高层建筑和重要古建筑物，应进行沉降监测。 

7.1.3 设防烈度超过 7 度，高度超过 180m 的大型公共建筑，应进行地震

响应监测。对风敏感结构应进行风及风致响应监测。 

7.1.4 结构监测系统应根据建筑物的规模与性质、结构形式、周边市政及

地质条件、外部环境、人员生产活动等因数进行设计。 

7.1.5 结构安全监测应满足《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GB 50982。

监测设备防护等级应按照《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GB/T 4208 执行。 

7.1.6 结构监测设备应包括沉降监测设备、地震及地震响应监测设备、风

及风致响应监测设备等。 

7.1.7 除特殊要求外，一般公共建筑应按表 7.1.7 的规定配置结构监测系

统。 

表 7.1.7 一般公共建筑结构监测系统配置表  

结构监测系统 

公共建筑类型 沉降监测 地震及地震响应监测 风及风致响应监测 

办公建筑    

商业建筑    

旅游建筑    

文化建筑    

教育建筑    

科研建筑    

医疗建筑    

体育建筑    

通信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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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建筑    

其它建筑    

注：—应配置；—宜配置；—可配置 

 

7.2 监测点位 

7.2.1 结构沉降监测点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形变监测包括基础沉降监测、水平位移监测、垂直位移监测、

倾斜及挠度监测等。 

2 基础沉降监测点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砖混结构中采用砖墙承重时，应沿墙的长度每隔 8~10 m 设置 1 

个监测点。 

2）框架结构中，每个桩基应设置 1 个监测点。 

7.2.2 地震动及地震响应监测点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监测点应根据设防烈度、抗震设防类别、结构类型、周边地形地

质条件等综合考虑进行布置。 

2 监测点应选择最能反映地震动及上部结构地震响应的位置。 

7.2.3 风及风致响应监测点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风压监测点应根据风洞试验数据和结构分析结果确定；未进行风

洞试验的结构，应根据风荷载分布特征和结构分析结果确定。 

2 风致响应监测点应布置在应力或应变较大、刚度突变能反映结构

风致影响特征的位置。 

3 对位移有限制要求的部位应增设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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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监测方式与设备 

7.3.1 结构沉降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7.3.2 地震动及地震响应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震动及地震响应监测主要参数应为地震动及地震响应加速度或

力及位移。 

2 地震动及地震响应监测设备在非地震期应具有休眠模式，在监测

到地震数据时应及时恢复工作模式。 

7.3.3 风及风致响应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风压监测设备宜选用微压量程、具有可测正负压的传感器。 

2 风及风致响应监测参数应包括风速、风向和风致振动响应。 

3 风致响应监测设备宜选用不同物理量（应变、位移等）的多种传

感器。 

 

7.4 监测设备安装 

7.4.1 设备安装时应按照各自规定执行，并利于后期运营维护；设备安装

后应进行检查、调试、校准。 

7.4.2 安装设备前应对各项设备及附件的性能进行全面检查、测试。 

7.4.3 沉降、地震动及地震响应等监测设备安装应避免对结构产生影响；

风及风致响应监测设备安装应避免对建筑外立面产生影响。 

7.4.4 设备安装稳定后应进行调试并测定静态初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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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监测技术其它要求 

7.5.1 智能化监测设备安装后、使用前应进行校准，使用过程中应进行定

期校准，确保监测数据的可靠。 

7.5.3 位移传感器、风压计等通讯方式宜采用无线通讯方式。地震动传感

器及震动响应监测设备宜采用光纤有线通讯。 

7.5.4 结构监测设备使用寿命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沉降位移传感器使用寿命基本要求为 3 年。 

2 地震动及地震响应监测设备相关的加速度、位移等传感器使用寿

命基本要求为 5 年。 

3 风及风致响应所需的风速、风压等传感器使用寿命基本要求为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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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监测设备技术要求 

8.1 公共安全类监测设备 

设备名称 功能要求 设备参数 安装要求 

视频监控

摄像机 

为加强公共建筑

安全管理，对突

发事件及时应急

响应，对各区域

进行全天视频在

线监控。摄像机

的功能要求参考

GA/T1127《安

全防范视频监控

摄像机通用技术

要求》。 

A. 分辨率：像素≥200 万

（1080P）。 

B. 传感器类型：≥1/1.8 英寸

CMOS。 

C. 帧率：1-30 帧可调。 

D. 低照度：≤0.01Lux（彩色模

式）；≤0.001Lux（黑白模式）； 

0Lux（红外模式）。  

E. 电动变倍可调镜头：光学变倍

≥4 倍，内置镜头数量≥2 个，红外

或白光补光距离 30-50 米。 

F. 支持三码流、宽动态

（120dB）、3D 降噪、音频侦

测、电子防抖、透雾、强光抑制、

虚焦侦测、ROL、SVC 编码等功

能。  

G. 防护等级：≥IP66。 

摄像机的安装应符合监

测要求，监视区域无阻

挡，避免逆光现象；摄

像机安装应牢固、安

全，避免外接干扰。视

角固定位置，宜采用枪

机，高广角宜采用球

机。 

身份识别

监测设备 

应具有人脸识

别、指纹识别、

虹膜识别、身份

卡识别等其中至

少一项功能。 

A.显示屏≥8 英寸，屏幕比例：

16：9 屏幕分辨率≥1280*720。 

B.摄像头 像素≥200 万

（1080P），镜头数量≥2。 

C.刷脸验证时间 1：N 人脸比对

时间≤0.2S/人。 

D.人脸验证准确率≥99%。 

E.面部识别距离 最远面部识别距

离＞2m，适应 1.2m-2.0m 身高范

围。 

F.人脸容量≥100000 张，指纹容量

≥10000 枚，存储容量≥100000 张

卡，150000 条事件记录。 

G. 防护等级： ≥IP65。 

摄像机安装应符合监测

要求，监视区域无阻

挡，避免逆光现象，具

体要求参考《视频安防

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

范》GB 50395 第 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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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能耗类监测设备 

设备名称 功能要求 设备参数 安装要求 

智能远程

水表 

设备应具备水量

采集功能，具有

故障状态、运行

状态等指示。 

A. 通信接口与协议：有线 RS485

接口，M-BUS 接口或 NB 无线、

LORA 无线。 

B. 防护等级：IP65 或 IP68, 压力

等级：MAP10 以上。 

C. 精度等级：2 级以上。 

A. 仪表应尽量安装在公

共井道内或走廊天花

内，方便现场检修。 

B. 建筑能耗监测应注意

对仪表 ID 号及相对应

的井道、房号、仪表所

在箱编号等设备资料的

整理和编制。 

智能远程

电表 

设备应具备用电

量采集功能，具

有故障状态、运

行状态等指示。 

A. 通信接口与协议：有线 RS485

接口，M-BUS 接口或 NB 无线、

LORA 无线。 

B. 精度等级：1 级以上。 

冷热量表 

设备应具备用供

冷供热量采集功

能，具有故障状

态、运行状态等

指示。 

A. 通信接口与协议：有线 RS485

接口，M-BUS 接口或 NB 无线、

LORA 无线。 

B. 精度等级：2 级以上。 

C. 温度范围：(2～95)℃。 

D. 压力等级：PN16 或以上。 

 

8.3 环境类监测设备 

设备名称 功能要求 设备参数 安装要求 

噪声传感 

器 

测量范围宽、信 

号稳定、精度

高。 

A. 直流供电：12-24V。 

B. 测量范围：30-150dB。 

C. 分辨率：0.1dB。  

D. 测量误差：<5%F.S。 

A. 保证安装垂直于水 

平面；  

B. 安装高度为人体坐 

高或主要要求测量的 

环境区域。 

温度湿度 

传感器  

探头敏感度高、 

信号稳定、防水 

性好。  

A.温度测量范围：-40-80℃。  

B.湿度测量范围：0-100%RH。  

C.温度测量精度：±0.5℃。 

D.湿度测量精度：±3%RH。  

房间内安装时应在对角

线上或梅花式均匀分布 

PM2.5 传 

感器  

测试 PM2.5/10 

浓度传感器的， 

具有高灵敏度、 

信号稳定等特 

点。  

A.测量范围：0-1000ug/m3。  

B.测量精度：±10%。  

C.响应时间：小于 15s。  

D.保质期：主机质保两年，气体探 

头质保一年。 

E.工作湿度环境：0-100%RH。  

应避开通风道和通风

口，离墙距离应大于

0.5m，距楼地面高度

0.8～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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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 

传感器  

实 现 对 SO2、

NO2、CO、空

气质量指数等进

行监测。  

A.波特率：2400/4800/9600。  

B.响应时间：小于 15s。  

C.运行温度：0-50℃。  

D.工作湿度：15-90%。  

应避开通风道和通风

口，离墙距离应大于

0.5m，距楼地面高度

0.8～1.5m。  

水质监测 

设备  

应具有 基本参

数存储，断电、

断水自动保存，

故障自动监测自

动报警，故障报

警、水质 超标

报警、测量 

A.测量范围：0-2000mg/L。  

B.测量误差：不大于全量程的 

5%。  

C.分辨率：不大于 1mg/L。  

D.监测频次：可根据监测仪器对 

每个样品的分析周期来确定；氨氮

和 CODcr 监测频次通常设置成 2

小时一次，当发现水质情况明显变

化或发生污染事故期间，应将监测

频率从调整为 1 小时一次； pH 频

次应不低于 10min 一次。  

A. 水质仪器应安装在 

不易受外界损伤的地 

方，并配置安全保护设 

施；  

B. 仪器安装技术要求 

宜按照《水污染源在线 

监测系统安装技术规 

范》HJ/T353 相关要求

执行。  

 

8.4 结构类监测设备 

设备名称 功能要求 设备参数 安装要求 

沉降监测

设备 

具有监测结构表

面裂缝、接缝的

开合度，告警等

功能。 

A. 监测时功耗不应大于 1mW。 

B. 数据采集至少应包括心跳、沉

降幅度值、故障等。 

C. 供电方式：直流、电池。 

D. 传输方式：有线、无线。 

E. 工作温度范围：-20～+65℃。 

F. 防护等级不低于 IP67。 

G. 外壳材质：不燃或难燃材料。 

不宜安装在阳光直射的

地方。 

地震响应

监测设备

采用裂缝

监测 

具有监测结构表

面裂缝、接缝的

开合度，告警等

功能。 

A. 测量范围 5mm～300mm。 

B. 数据采集至少应包括心跳、裂

缝值、故障等。 

C. 供电方式：直流、电池。 

D. 传输方式：有线、无线。 

E. 工作温度范围：-20～+65℃。 

F. 防护等级≥IP67。 

应安装在建筑物表面裂

缝处，安装牢固、安

全、易检修。 

风速风向 

传感器  

对建筑表面风

速、风向进行实

时监测。  

A.供电电压：12-24V。 

B.使用环境：-20~55℃。  

C.启动风力：0.2-1.0m/s。  

D.启动风向：≥0.5m/s。 

应布置在应力或应变较

大、刚度突变能反映结

构风致影响特征的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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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数据管理与安全 

9.1 一般规定 

9.1.1 公共建筑物联网监测同类原始数据应统一格式。 

9.1.2 应持续分析智能化监测数据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针对故障进行现场

排除。 

9.1.3 加强公共建筑基础信息数据的保密性。 

9.1.4 加强数据有效性的判定，对于采集数据应将数据与相近时刻历史数

据进行比对，排除异常值，降低外界因素对数据的干扰，确保数据的有

效性和可靠性。 

9.1.5 每季度每个监测点的数据完整率不低于 90%。 

9.1.6 公共建筑物联网监测数据应统一传输到公共建筑物联网监测系统

管理平台管理，并实现数据备份功能。 

 

9.2 数据管理 

9.2.1 采集的公共建筑监测数据应保证其完整性。 

9.2.2 每日采集的异常数据，如非正常零值、超出正常范围等数据应及时

进行核实并分析其出现的原因。 

 

9.3 数据安全 

9.3.1 公共建筑物联网监测所涉及的各系统、网络间的交互需要考虑数据

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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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具备安全要求的传感网交互数据宜采用 SM1、SM4 等国密算法，或

采用不可嗅探的光通信网路、光通信物联网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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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用词说明 

1、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

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规程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

定（或要求）”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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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引用标准名录 

GB 5034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JGJ/T 334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378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 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T51161 民用建筑能耗标准 

GB 50982 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 

GB/T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 5032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GB 50736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11215 核辐射环境质量评价一般规定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SL219 水环境监测规范 

 


